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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18/2021_2022__E6_B3_A8_

E5_86_8C_E4_BC_9A_E8_c45_218395.htm 第一条为提高注册

会计师队伍的素质和执业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

会计师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注册会计师年检是指注册

会计师协会对注册会计师的任职资格进行的年度检验。 第三

条凡经批准注册的中国注册会计师，均应接受注册会计师协

会的年检。 第四条注册会计师年检的具体内容为： (一)注册

会计师的执业年龄是否符合规定。 (二)注册会计师是否专职

在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事务所(以下简称事务所)工作。 (三)

注册会计师当年是否从事了注册会计师业务。 (四)注册会计

师当年有无受过刑事处罚；有无在工作中因犯严重错误而受

到行政处罚、撤职以上的处分。 (五)注册会计师当年接受后

续教育和培训的情况。 (六)应该进行年检的其他内容。 第五

条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注册会计师，年检不予通过： (一)

年龄已满70周岁； (二)未在事务所专职执业； (三)自行停止

执行注册会计师业务满一年； (四)未按规定完成后续教育和

培训且无正当理由； (五)完全丧失民事行为能力； (六)受刑

事处罚； (七)在工作中犯有严重错误，受撤职以上行政处分

； (八)其他不适合担任中国注册会计师的情形。 第六条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注册会计师协会、深圳市注册会计师协会(

以下简称地方注册会计师协会)，要根据本办法的要求，结合

本地实际情况，组织开展注册会计师年检工作。 第七条各事

务所应根据本办法的规定，组织本所注册会计师填写《注册

会计师年检登记表》，事务所的负责人应对《注册会计师年



检登记表》中的内容予以审查并代表事务所签署意见。 事务

所应对本所注册会计师年检工作开展情况写出报告，填写《

注册会计师年检登记汇总表》、《注册会计师年检未参加人

员登记表》，并将报告、汇总表、未参加人员登记表连同注

册会计师填写的《注册会计师年检登记表》、≤订本式注册

会计师证书》、本人身份证复印件等一并报地方注册会计师

协会。 第八条地方注册会计师协会应对事务所上摄制年检材

料逐一进行审查，并可根据需要进行实地抽查核实。 第九条

地方注册会计师协会审查完毕，应在《注册会计师年检登记

表》中签署审查意见，在年检通过的注册会计师的证书上加

盖“年检专用章”。 第十条地方注册会计师协会要对通过年

检的注册会计师在当地主要报刊上进行公告。 第十一条未通

过年检的注册会计师，不能继续从事注册会计师业务。地方

注册会计师协会应撤销其注册，收回注册会计师证书，并将

撤销注册文件发有关事务所。 年检未通过人员能否转为非执

业会员，按《中国注册会计师非执业会员管理暂行办法》办

理。 第十二条凡未按规定参加当年年检的注册会计师，视同

年检未通过人员，按本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处理。 第十三条

地方注册会计师协会年检工作完毕，应编写年检工作报告，

详细说明当地年检工作的组织、开展情况，填写《注册会计

师年检情况统计表》、《注册会计师年检未通过及未参加人

员统计表》，并将报告、年检统计表、未通过及未参加人员

统计表和撤销注册文件等有关资料报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备

案，并归入地方注册会计师协会注册会计师年检档案管理。 

第十四条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根据需要对地方注册会计师协

会的年检工作进行抽查。 第十五条参加年检的注册会计师应



由所在的事务所向地方注册会计师协会缴纳年检费100元人民

币。 第十六条年检时间安排如下： (一)每年12月底之前，地

方注册会计师协会布置本地区注册会计师年检工作。 (二)次

年1月底之前，事务所将本所注册会计师的有关年检材料报地

方注册会计协会。 (三)次年3月底之前，地方注册会计师协会

完成当地的年检工作，并将有关材料报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

备案。 第十七条本办法由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负责解释。 第

十八条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